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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闯红灯、乱停车辆、乱穿马路、乱扔垃圾”
的40名江城市民被武汉地方媒体曝光后，社会
各界给予强烈关注，并引发媒体和网友的讨论。

武汉这一举措究竟是监督“给力”，还是隐私
侵犯？记者日前就此进行了调查。

曝光现象成网络热点

“乱闯红灯”等不文明现象，是江城市民近年
投票评选出来的“十大陋习”。这些陋习虽屡遭
诟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呼吁严加监管，
但长期屡禁不止。

武汉市在今年市“两会”后，决定广邀媒体参
与监督。在进行广泛宣传之后，３月19日武汉
在地方媒体公开曝光了“10名开车乱闯红灯名
单”“10名乱停车辆名单”“10名乱扔垃圾名单”
和“10名乱穿马路照片”。

首次被曝光的40名市民是随机抽取的，分
别被交警、城管等部门处罚或教育过。曝光内容
包括被处理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车辆号牌及违
章地点、时间等，照片为相关视频截图。

武汉不文明市民被曝光后，全国各大门户网
站纷纷转载，数万名网友参与讨论，一些平面媒
体先后发表评论，甚或辟专栏参与论争。

“曝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武汉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干小明说，“这一举措是为了给建设文
明城市、全方位提高市民素质造势。”

“城市居民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代表城
市形象。”武汉市文明办主任严宏说，近年武汉三
镇集中 5000 多个建设施工工地，“提升市民素
质”已成为武汉“改善环境”的当务之急。

严宏介绍说，曝光只是一个序幕，今后还将
针对一些突出的不文明现象持续推进，下次曝光
的可能就是“乱倒渣土”“高空抛物”等现象。

是否侵犯隐私成争论焦点

一些媒体、网友及众多武汉市民认为，武汉
的做法“很给力”“很过瘾”，让不文明市民在媒体
上“露脸”，真可谓大快人心。网易山东省泰安市
网友“树底下晒太阳”说，“不以恶小而为之”，说
了千百年，白说了，说了也没用，还是得像这样

“狠狠地教训那些没素质的人”。
武汉市民李勇说，现在城市越建越美，越来

越干净，但总有一些人不自觉。他每天开车到汉
口上班，总能看见一些在车上吃早餐的把自己吃
剩的方便盒连同垃圾随手扔到车窗外，政府早该
想办法管一管了。

一些报纸、网络评论认为，当罚款、教育不足
以约束少数人的侥幸和从众心理时，曝光的震慑
和监督，就成了一种由外在监管转向个体内在触
动的手段，其效果和意义都将是巨大的，会使公

众自觉审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也有网友评论认为，我国现有法律框没有

准许执法部门曝光被处罚者名单及其个人信息
的规定，按照“法无授权皆禁止”的原则，曝光可
以说是于法无据，是公权在“闯红灯”。

还有评论认为，武汉此举侵犯了被曝光者的
隐私，这种牺牲市民“面子”治理城市“面子”的方
法“欠妥”。

也有人认为此举超出了法定处罚范畴，对个
人的肖像权、隐私权，乃至其学习、生活、工作发展
均可能产生伤害。即使是对犯罪嫌疑人、醉酒驾
车者等也不能随意曝光的情况下，对“罚款50元”
一类的行为进行曝光，似乎过于严厉或有失公平。

专家：曝光无可厚非 但不宜提倡

“曝光社会陋习与公权无关，无可厚非。”武
汉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伟认为，“从行政法
来看，曝光并不是一种执法行为，而是一种引导
市民向善的积极举措，与行政法不冲突；曝光让
社会公开谴责有违社会公德的现象，是强化社会
监督的一种手段，与侵犯市民隐私无关。”

知名法学专家、中南财经大学乔新生教授
说：“用曝光的方式惩戒不文明现象虽然于法无
据，但无须大惊小怪。”曝光利用人们的自尊心和
面子观，是一种有效扼制社会不良现象的方法，
在古今中外也很常见。

但也有专家对此提出异议，担任律师的何韵
铭说，政府调整社会关系方式除强制措施外还可
采取教育手段，曝光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方式，但
是曝光这种教育方式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宣传
的“要保护人格尊严”有冲突，且做法略嫌偏颇，
不宜过于提倡。

还有专家认为，医治公共领域的顽疾，政府
不应指望短平快的大剂量猛药，而应从自身监
管上找差距，在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上下工夫。
如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存在，应检讨交通规划
合不合理、红绿灯设置有没有缺陷、路标指示清
不清晰等。 据新华社

“影视‘钱’景”？一冷静便纠结
一方面，“谁上市谁英雄”的情绪正在影

视圈蔓延；另一方面，据说近来圈内谈论很
多一个话题，竟然是“影视制作公司是否适
合上市”，主题是“影视‘钱’景”，被高频率提
及的词语是热钱、上市、市值，侃侃而谈的是
投资银行、影视业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
高管。不久前召开的中国电视剧上海制播年
会论坛，更像一个财经峰会。

眼下，“谁上市谁英雄”的情绪正在影视
圈蔓延，而且“上市”激发想象，不管上没上
市，也不管自己有没有上市可能，似乎众多圈
内人都陡然生出了财大气粗的豪迈。但在一
片“钱不是问题”的喧哗中，也有冷静的人。

上市，还是“被上市”？

2009年，“华谊兄弟”登陆创业板，成为国
内第一个上市的影视企业；2010 年，“华策影
视”也登陆创业板，人称“中国电视剧第一
股”；同年12月，“博纳影业”在纳斯达克上市，
在国内同行中第一个另辟蹊径跑去境外上
市。有消息称，中影集团、上影集团、光线影
业、小马奔腾等近 10 家影视企业今年有心在
国内或海外市场上市。

“但有个问题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易凯
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以投资人身份在论坛上发
问：“影视企业究竟怎么赚钱？”导演演员有片
酬、电影院卖电影票、电视台卖广告……而影视
制作公司，这一头要大把投入制作成本，在那一
头，却遭遇院线和电视台“打压”，常常由人家

“定价”，或者说是“分账”，可“账本”被人家攥在
手里……弱势而尴尬。不过硬的赢利模式，模
糊的“钱景”，让人胸闷，更让清醒者们心忧：尽
管上市圈钱在一些人眼里是“最有效的赚钱方
式”，可将来拿什么回报投资者？难道就厚起脸
皮不管不顾“捞一票再说”？

上市后，影视圈的确来钱了。“华谊”市值
超过90亿元，“华策”上市让编剧刘恒和邹静之
一夜间跻身千万富翁。不过，扑面而来的巨资
带来了一个问题——近来圈内谈论很多的话
题，竟然是“影视制作公司是否适合上市”！这
本应该是在上市之前就有明确答案的。

21世纪福克斯、派拉蒙、联艺等全球影业
巨头，没有一家上市或准备上市。为什么这
些积累了八九十年家底、资源丰厚而品牌响
亮的“老大”们不上市，涉足市场不过十年有
余的中国影视企业却像跑百米一般冲刺上
市？“博纳影业”老总于冬想出来的答案是
——我们被资本推着走，“被上市”了；而充当
推手的资本，是“无知者无畏”。他说，在与诸
多投资人接触中，他发现他们其实不了解影
视圈的运作，包括赢利模式；他们脑子里尽是
些概念性的东西，很可能“说着说着，就把自
己说相信了”。

“海润影视”总裁赵智江坦言，他们公司
内部曾就是否上市发生过争论、产生了分
歧。影视企业不同一般，做的是一个个独立
的项目，彼此差异很大，上一个项目成功了，
下一个却可能一败涂地，比如电视剧、电影能
否大卖，往往很难预见。这就没法让投资者
看到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看到可预期的“钱

景”——而可持续性和可预见性，恰恰是资本
最关心的问题。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给“影
视企业不同一般”补充了一条：影视业靠创
意，创意必须“保密”，但上市要求“透明”，这
等于在给对手“看底牌”。

钱不是问题，怎么花钱成了问题

“现在不仅电影投资过亿，拍一集电视剧
投七八十万也成了常态。”去年号称影视业的

“资本觉醒元年”，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
心主任尹鸿却说，被资本点燃的市场发了高
烧，正让影视制作偏离理性。

正是在去年，电视剧行业开始步入亿
元大剧时代。过去 3000 万拍一部电视剧
已是大手笔，如今投资动辄过亿。不过，优
秀影视剧依然屈指可数。在去年产出的
1.4 万集电视剧中，6000 集左右直接进了冷
宫，能上黄金时段播出的只有 3000 集，而
能引起观众反响的热门剧更只有 600 集左
右，约占 4%。分析 2010 年票房前 10 名的
国产影片，冯小刚、张艺谋、姜文、陈凯歌 4
位导演的作品占了其中 5 席，他们作品的
票房总和占了国产影片总票房的 30% 以
上。少数几位导演和演员个人的市场号召
力，似乎远远大于电视剧和影片本身的吸
引力。这样的集中，有人说有利于资本选
择，但圈内人忧虑：影视创作关键元素的短
缺，正在使局面恶化。

“就算上市能拿几十个亿，但我不知道这
些钱到底怎么用。”不亦乐乎电影公司老总马
珂称不考虑上市，因为圈来的钱没法消化，

“我做过一个调查，同一个时段里，全国影视
业所有人加起来，也只能凑成7个剧组。”

正因为影视创作的关键元素短缺，而资
本开始泛滥，影视投资就像竞拍一样不断抬
升。有些导演、演员一时不想拍戏，但资本追
在后面，叫价越来越高，结果催生出注入激素
的作品。同时，资本爆棚也催生出一批草台
班子，让创作整体水平向下走。有人津津乐
道上市可以带来大量资金，却在有意无意间
忽略了资金需要围绕的原点——人才。王长
田说：“大家都在抢编剧、抢导演、抢演员，抢
到了，一个项目可能成功，那后续的项目呢？”
马珂说得更直接：“现在不愁钱，愁的是找不
到好的人才。”

制播年会上有个现象令人印象深刻：根
据影视剧制作公司材料汇总编成的“工作手
册”不到百页，但随手一翻，几乎每3页就能看
到编剧、导演、主演都写着“未定”的影视剧项
目……也许，别怪资本太冲动，让资本蠢蠢欲
动的恰恰是影视圈自身的浮躁。据《文汇报》

博纳影视美国上市

形象工程承载
民生困苦与艰辛

形象工程真多。一个贫困县斥资数百万元建
“山寨世博中国馆”、“山寨悉尼歌剧院”；年财政收入
不到2亿元的国家级重点扶贫县计划一年内完成20
多亿元的市政工程建设。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620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发现，97.5%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形象工
程。（3月22日《中国青年报》）

顾名思义，形象工程是指为某种形象而建起的
工程。形象工程的建造者，往往是好大喜功者、罔顾
民意者。每个形象工程，都不为民生所需要，而只为
个人政绩涂油彩。每个形象工程，都过度地耗费社
会资源，中看不中用。形象工程在另外的语境中，也
叫“面子工程”。

几乎所有的人都确认自己身边存在形象工程，
足见形象工程的泛滥程度。形象工程越来越多，源
于一些施政者逾越规范的欲望过强过多。

有人说形式主义害死人，这是说某类形式主义
最后造成的结果。形式，对于形象工程来说是必不可
少的需要。形式就是包装，形式就是在做样子时做出
像样的效果。所有形式，都是有意为之，都要大于内
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施政者做形象工程就是做利于
自己的形式。形式主义做得巧妙，做得上乘，害死的
将是别人，而不是制造者。

形象工程的成因，理所当然地，不能完全用形式
主义风气使然做归纳。有时它是从众心理使然，就
是一些公权力看别人搞，自己也搞。由于公权力缺
乏监督，由于公权力运行缺乏公开透明机制，就可以
任着性子搞。不搞白不搞，搞了不白搞。在长期以
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下，有些施政者存
在“论功行赏”意识，轰轰烈烈的形象工程建造，极易
引起上面的注意。多数形象工程，表面上看都是红
光亮，但其本质却是肮脏工程、肥私工程、害人工程、
损民工程。更为不堪的是，许多形象工程，出在了民
生问题成堆的贫困地区。可以说，一些地方的形象
工程直接承载着当地民众的民生困苦与艰辛。

形象工程出形象，形象工程出“面子”。这是施
政者建造形象工程时的意愿。但从效果看，却是事
与愿违。多数情况下，形象工程是坏了一个地方的
形象、毁了一个地方的“面子”。一个地方好的形象，
应是它的好的文化形象，好的民生形象，好的环境形
象。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人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根本，人是各种建设的出发点，任何一项工程建设
只有为了人，造福于人，才会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其他，都是虚妄，都是舍本求末。

各地的形象工程何时休？这是个难以找到答案
的问题。完善对形象工程的问责和惩处办法，应是
能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形象工程建设也存
在着灰色地带，一些工程是否为形象工程并不好界
定。终结形象工程，最好的办法是，完善制度设计，
铲掉形象工程形成的根基。 今 语

每个公民都应珍视
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在当下，非常明确的权利常常是被侵犯
容易维护很难，而通常必须等到3·15那天才
被“高度重视”，更何况是非常不深得人心(尤
其不得一些用惯免费资源的网民之心)的“知
识产权”范畴。作家们合法权利被侵犯，没
有选择“首先诉诸法律”，而是在网上联名写
公开信，这是一种无奈、哀鸣！

事实上，普通人也许不知“知识产权”为
何，而作为网络巨头百度和内地首富李彦宏
竟然也不知道吗？一次又一次的侵害行为
中，被侵害人“心知肚明”，实施侵害人“明知
故犯”！这样公然地对法律的践踏，却只能
眼睁睁忍受，却无法得到有力的纠正。这是
怎样的尴尬或痛苦。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
作家们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某个案例、一
件小事。

这样的侵害为何难纠正？它往往不是
“罪大恶极”、“影响极坏”，而常常是“偷偷摸
摸”、“不痛不痒”；它“大法”“不犯”，只是惯
打“擦边球”，钻点“法律的空子”；被发现了，
却又“油”又“皮”：道歉很及时，再犯同样“及
时”！执法者、民众乃至被侵害者本人简直
都分不清它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了；于
是，“死掐”似乎便于情于理不大合适——于

“法”呢？便被“无关紧要”地抹去。
作家联名公开信选择在象征“维权”的3·15

这天发布，除了呼唤守法、依法、崇法的观念
或习惯，也是试图在播撒一种叫做“权利”的
珍贵的种子：除了政府、执法机关，社会组织、
公民也都应该树立和形成守法、依法、崇法的
观念或习惯，每个社会公民也应该同时具备
清醒、鲜明的“权利”意识。两者合二为一，才
是对立而统一的完整法律体系。

每个人都应该珍视自己的“权利”，被侵
害了，不管这侵害是坚硬而刺痛的，或是柔
软而麻痹的，都应该清醒而不折不扣地捍
卫、维护。每个人同时也应该珍视他人的

“权利”，珍视他人的合法权利，这是在维护
自己合法权利得以保全而不被侵害、忽视的
法制习惯和社会基础：须知，如果一个社会
里合法“权利”被侵害已经成为习惯或可以
容忍，那就注定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都会无
法保障。

作家联名3·15维权，这应该被视作一项
“普法”和“普权(利)”的公民教育。同时，也
应该有人站出来，用法律来维护作家们的合
法权利，来打击百度这样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的侵权者。维护“合法权利”这个概念或象
征，受益的是全社会，是我们亟待向前、完善
的整个法律体系。 张渤宁

明码标价能不能把房价钉死在标价牌上？传 言 中 的
“一房一标价”在
昨日得到证实。
发改委明令，自5月1日起，所有售房者必须一房
一标价，售房只能跌价，不能涨价，涨价要备案。

毫无疑问，此举初衷是不希望看到房价
“坐地涨”。但是，明码标价能不能真的如它
初衷，把房价钉死在标价牌上呢?

换位思考下，我是售房者，我想出的土
办法，一是标高房价，然后在实际售卖中灵
活运用，能卖出去就绝不降价，卖得不好，以
打折为噱头。在买房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
下，我想贵卖的可能性更大些。二是重新备
案呗，备案这种事对房产商来说，不会比销
售更头疼。

显然我不是售房者，但我能肯定，售房
者会比我更懂如何钻空子。

房价属于市场竞争的终端展现，作为市

场产品，由市场来调控房价，本是天经地
义。但是，在限购之前，楼市的发烧程度，已
超过了市场调控能力之外。限购之后，楼市
也并非回归正常，而是暂时冷冻，先冻起来
再想办法。明码标价或许是办法之一。

不错，在房价的问题上，行政的干预和
市场的调节，二者的比例轻重在哪个水平上
最合适，谁都无法断言，只能不断的尝试。
但是，有些基本的道理却是可以一再重复，
作为尝试的依据。

房价再复杂，其成分也与其他产品一
样:原材料，即地价，加工费用，即建设和流
程费用，再加利润。最终面世的房价，可再
乘以地段环境系数。

买房的人觉得房价高，是因为房价超过

了他们的承受能
力，售房的人觉
得房价不高，是

因为利润仍在自己的期望范围内。很多人从
自己的感性认知上去衡量房价高还是低，少
有人从房价成本上考量房价是否合理。

假如把房价回归到普通的经济产品，要
降房价，其实应是还房子以实价。最好的办法
我以为还是公开房价各部分的成本，包括利
润。我们允许房产商赚钱，只要在可控的范围
内。包括地段、环境、房屋品质等特有系数，也
大可经由专业评估得出，公众大致认同。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房价或许会得到比
较充分的竞争，或许竞争会比较正常，行政
部门所操的心也或许会少一些。至于公众，
全程看到了房价的加码，买得起或买不起，
自己会掂量，多少岁租房多少岁买房，不用
人劝，自己会劝自己。 鲁 珊

不合群的官员与不合体的高调退贿
自去年 10 月以来，江苏盐城官

员张翕飞前后两次，将总计6笔价值
9000元的退贿清单在网上公开。张
翕飞称，送礼是官场潜规则，收礼是
因不便当场驳人面子。（《扬子晚报》3
月23日）

常言道，官不在大，有权则灵。
因为掌握权力，所以有人行贿。官场
之上，拒贿者不乏其人，但敢于挑战
潜规则并公开高调退贿的人，恐怕鲜
有其人。不在于这种退贿的方式合
理不合理、是不是作秀，而在于与其
高调退贿不如低调拒贿。既然独立
特行至高调公开退贿清单的个性高
度，却又声称因为害怕“驳同事的面
子”而受贿，这种心态和逻辑本身其
实就是古怪和悖谬的。

当面拉拉扯扯“影响不好”，受贿
后高调退贿就影响好了？请恕我直
言，弘扬正气、树立正气和挑战潜规
则的表象背后，充斥着彰显个体“高
风亮节”的浓烈味道。退一步来讲，
当面受贿助长潜规则是对“公德”的
一种败坏，而背后公开高调退贿充其
量是对于“私德”的宣扬，以损害公德
的代价滋养私德，也并不可取。

42 岁了依然单身、曾和单位对
簿公堂……在同事眼中，张翕飞是个
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人，甚至还有
人认为他“思维异于常人”。“总体感
觉这个人有点怪”，“大家都和他保持
一定距离，”不善于交际和沟通，生活

的圈子非常小——从媒体报道的细
枝末节中我们不难判断，这是一个不
太合群的官员，而这种不合群，并不
能单纯地归结为“廉洁勤政”的使
然。一个崇尚并做到“廉洁”的公务
员，或者可能会是一个不合群的官
员；但反过来说，一个不合群的官员
未必就一定是“廉洁”的干部，尽管
有高调退贿的事儿存在。这是一个
必须要厘清的概念。当然，笔者无
意否认和质疑张翕飞的清廉，只是
官德与品质与“高调退贿”并无本质
的因果关系。

其实，我们更希望一个廉洁的官
员是一个“合群”的官员，因为只有这
样，个体的品德才会在日常生活中辐
射和发散出去，感染和带动周边人起
而效仿，达到“弘扬正气”的目的。如
果“清廉”成为“公敌”，一切便变得毫
无意义。

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明
规则，都讲究高调维护公德而低调展
现私德，所谓“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所谓做好事需要大力提倡但做了好
事无需过度宣扬，就是这个道理。因
为公德关系制度秩序和道德底线，永
远是第一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高调退贿”更像是一个不合群官员
展开的一次带有一定表演性质的个
性清廉秀，纵然不是沽名钓誉，也不
得体，更不“合体”——与反腐倡廉的
关系不大，不必太当真。 陈一舟

杀贫济富
据报道，安徽无为县政

府花费30万元，让43名电
缆企业老总去清华大学学
习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县
政府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而网友们则提出了质疑。
花纳税人的钱，给企业家
培训，这样财政支出明显
不合理。什么时候把这些

钱用在民生上就好了。深
圳网友“盼望”表示，充电
无可厚非，就怕做秀！一
位福建网友认为，这种做
法不妥，有媚富之嫌，用政
府财政为富人交学费，让
平民怎么想？其实大可请
一些专家到县里开讲座，
参加学习的人也不必仅限
于这些富人，这样才较为
妥当。 焦海洋/图

（资料图片）


